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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發行情形：民國 107 年 8 月 8 日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辦理國內

第一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民國 107 年 9 月 14 日取得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櫃債字第 10700257402 號函同意

於民國 107 年 9 月 18 日上櫃買賣。 

7.未償還本金：新台幣 500,000,000 元。 

8.截至停止過戶日(108 年 4 月 23 日)止公司債執行情形：不適用。 

    (五)監察人報告與獨立董事成員及內部稽核主管之溝通情形，敬請  鑒察。 

說明：監察人溝通之情形，每年召開兩次監察人會議。 

107 年度及目前最新召開會議如下： 

107/3/14、107/12/19 已召開監察人會議，會議紀錄可供備查 

108/3/13 已召開監察人會議，會議紀錄可供備查 

 

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民國 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 107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已委請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曾棟鋆會計師及顏曉芳會計師查

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監察人等審查竣事，出具書面

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民國 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

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1,768,00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654,810 權 

(含電子投票 7,646,227 權) 
99.48% 

反對權數：            40,059 權 

(含電子投票 40,059 權) 
0.18%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73,135 權. 

(含電子投票 1,135 權) 
0.34% 

本案照原案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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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1,768,00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654,810 權 

(含電子投票 7,646,227 權) 
99.48% 

反對權數：            40,059 權 

(含電子投票 40,059 權) 
0.18%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73,135 權. 

(含電子投票 1,135 權) 
0.34% 

本案照原案票決通過。 

 

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 

說  明：(一)依據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令，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作業程序」部份條文。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

件四。 

(三)修訂前「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請參閱議事手冊。 

(四)敬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1,768,00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648,810 權 

(含電子投票 7,640,227 權) 
99.45% 

反對權數：           43,059 權 

(含電子投票 43,059 權) 
0.20%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76,135 權. 

(含電子投票 4,135 權) 
0.35% 

本案照原案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說  明：(一)為配合法令修訂，本公司將於 109 年全面改選後成立審計委員

會，因應增加獨立董事席次，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三)修訂前「公司章程」，請參閱議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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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敬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1,768,00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648,810 權 

(含電子投票 7,640,227 權) 
99.45% 

反對權數：           43,059 權 

(含電子投票 43,059 權) 
0.20%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76,135 權. 

(含電子投票 4,135 權) 
0.35% 

本案照原案票決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案。 

說  明：(一)依據 108 年 3 月 7 日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令規定，修

訂本公司「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部分

條文。 

(二)「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

閱附件六。 

(三)修訂前「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請參閱議事手冊。 

(四)敬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1,768,00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1,648,810 權 

(含電子投票 7,640,227 權) 
99.45% 

反對權數：           43,059 權 

(含電子投票 43,059 權) 
0.20%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76,135 權. 

(含電子投票 4,135 權) 
0.35% 

本案照原案票決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九點十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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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Ｏ七年度營業報告書          【附件一】 
 

（一）一Ｏ七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一Ｏ七年度合併營收淨額為 19.07 億，相較於一Ｏ六年度營收淨額

18.13 億，成長 5.18%。係由三大事業產品中主要銷售品項/醫療器材產品的成長

貢獻為主，一Ｏ七年度醫療器材用產品之營收占比為 62%。 

本公司因主要營收幣別逾九成以上皆為美元，致使新台幣兌換美元匯率的升

貶或多或少影響獲利表現。相較於去年，一Ｏ七年度因新台幣升貶幅度趨緩的因

素，再加以醫療器材產品的營收小幅成長，本公司合併營業毛利相較於一Ｏ六年

度 6.76億，成長約 11.69%為 7.55億，毛利率 39%亦較一Ｏ六年度提升 2%。 

一Ｏ七年度合併營業費用為 4.42 億，相較於一Ｏ六年度營業費用 4.19 億，

增加5.49%。一Ｏ七年度合併營業淨利為3.13億，相較於一Ｏ六年度營業淨利2.57

億，成長 21.79%；一Ｏ七年度本公司稅前純益為 3.68 億，相較於一Ｏ六年稅前

純益 1.96億，大幅成長 87.76%; 其中約莫 30%係因外幣兌換（評價）利益所致。

一Ｏ七年本公司整體經營績效未受外部不利經濟因素的影響，稅後純益為 2.91

億，每股稅後盈餘為 7.25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 

依據現行法令規定，本公司於一Ｏ七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本公司整體營運

狀況與原預訂營運計畫大致相當並無重大異常。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因內部營收成長、外部匯率變化趨緩的兩大因素下，一Ｏ七年度營業

活動淨現金流入為 3.60 億，明顯較去年 2.15 億增加 67%，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出

為 1.99 億，主要支出用途為添購營運設備。另籌資活動淨現金流出為 1.84 億，

除了現金股利發放之外，於一Ｏ七年度本公司發行有擔保公司債 5 億，主要用以

償還銀行借款 3.8億與買回可轉換公司債 2.1億，期末現金餘額為 9.57億。 

截至一Ｏ七年底資產總額為 30.50 億，負債合計為 14.19 億，財務結構及償

債能力均屬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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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四】 

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二條：定義 

一、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資產」適用

範圍如下： 

(一)~(四) 略。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

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六)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二、本作業程序所稱之「衍生性商品」，

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

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

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

約、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

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

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

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三、本作業程序所稱之「依法律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

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

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八項規定

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

受讓）者。 

 

四~八 略 

 

第三條：關係人之排除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其專業估價者

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第二條：定義 

一、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資產」適用

範圍如下： 

(一)~(四) 略 

(五)使用權資產。 

(六)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

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七)衍生性商品。 

(八)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九)其他重要資產。 

 

 

 

二、本作業程序所稱之「衍生性商品」，

指其價值由特定利率、金融工具價格、

商品價格、匯率、價格或費率指數、信

用評等或信用指數、或其他變數所衍生

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

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上述契約

之組合，或嵌入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

約或結構型商品等。所稱之遠期契約，

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

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契

約。 

三、本作業程序所稱之「依法律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

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

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三規定發

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

讓）者。 

四~八 略 

 

第三條：關係人之排除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其專業估價者

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

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

依據 107年

11月 26日

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金

管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令修正發

布全文 36條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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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四條：投資範圍及額度 

一、本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及有價證券，其額度之限制分別如下：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總額以不超

過本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二十為

限。 

 

 

 

 

 

(二)~(四) 略 

二、本公司各子公司購買非供營業使用

之不動產及有價證券，其額度之限制分

別如下: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總額以不超

過各子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為

限。 

 

計法，或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

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宣 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

期滿或赦免後 

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實

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

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

員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

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

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

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

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

告或 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

料及結 

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

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確性及

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

業性與獨立性、以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

合理與正確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第四條：投資範圍及額度 

一、本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及其使用權資產或有價證券，其額度之

限制分別如下：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其使用權

資產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實收資本額之

百分之二十為限。 

(二)~(四) 略 

二、本公司各子公司購買非供營業使用

之不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或有價證券，

其額度之限制分別如下: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其使用權

資產總額以不超過各子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為限。 

(二)~(四)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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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二)~(四) 略 

第五條：取得或處分資產評估及作業程

序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資產，承

辦單位應將擬取得或處分之緣由、標的

物、交易相對人、移轉價格、收付款條

件、價格參考依據等事項呈請權責單位

裁決。 

 

第六條：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價格決定方式及參

考依據：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及其他重

要資產，應以比價、議價、招標或其他

方式為之。 

(三)略。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由權責單位於授

權範圍內裁決之： 

(一)不動產及設備之取得或處分，依本

公司「核決權限管理辦法」逐級核准，其

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

或一億元者，需提經董事會通過始得為

之。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備之估

價報告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備，除與政府機

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者外，交易

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

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上

開程序辦理。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五條：取得或處分資產評估及作業程

序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使用權資產及

其他資產，承辦單位應將擬取得或處分

之緣由、標的物、交易相對人、移轉價

格、收付款條件、價格參考依據等事項

呈請權責單位裁決。 

第六條：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價格決定方式及參

考依據：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及其他重要資產，應以比價、議

價、招標或其他方式為之。 

(三)略。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由權責單位於授

權範圍內裁決之： 

(一)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之取

得或處分，依本公司「核決權限管理辦

法」逐級核准，其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以上或一億元者，需提經董

事會通過始得為之。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之估價報告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

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其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者時，亦

同。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

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

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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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關係人交易 

二、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

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

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

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

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二) 略。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條第三

項及第四項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

性之相關資料。 

 

(四)、(七) 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機器設備，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

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

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列方

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合併購買同一

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

分別按下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四、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除依前項規

定評估不動產成本外，並應洽請會計師

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五、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免適用前二項規定，但仍應依

第二項規定辦理：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

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

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

而取得不動產。 

 

理。 

 

第十一條：關係人交易 

二、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

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二) 略。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依本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評估預

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七) 略。 

本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得授權董

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

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1.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 

2.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

權資產。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

性（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

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下列任一

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四、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除依前項規定評估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成本外，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

表示具體意見。 

五、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適用前二項

規定，但仍應依第二項規定辦理：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

而取得不動產。 

(四)本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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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本條第

三項評估其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

應依第七項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

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

估價者及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

不在此限：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

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略。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

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其面

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

例應有之合理之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

條件相當者。 

3.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

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產租賃

慣例應有之合理之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

條件相當者。 

(二)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其交

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

人成交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三)(一)、(二)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

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

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

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

關係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

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七、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本條第

三項及第六項評估其結果均較交易價格

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

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

派或轉增資配股。且對公司之投資採權

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

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

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依前述規定提列之特別盈餘公

積，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子公司彼此間，取得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使用權資產。 

六、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本條第

三項評估其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

應依第七項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

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

估價者及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

不在此限：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

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略。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

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其面

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或

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之樓層或地區價差

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二)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或租賃

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產，其交易條件與

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

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三)(一)、(二)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

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

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

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

關係人交易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

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事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 

 

七、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如經本條第三項及第六項評估其結

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

項： 

(一)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價

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且對

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

公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

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依前述規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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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

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

別盈餘公積。 

 

 

(二)~(三)略。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

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

事者，亦應依前三款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指其價

值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

益等商品所衍生之交易契約(如：遠期契

約、選擇權、期貨、利率或匯率、交

換，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

等。 

 

第十五條：資訊公開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但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第 12 條

所訂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1.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一百億

元，交易金額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2.本公司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一百億元

以上，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應俟高價購入或承

租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終止

租約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

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

餘公積。 

(二)~(三)略。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

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前三款規

定辦理。 

 

第十二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指符合

第二條二、之定義者。 

 

 

 

 

 

第十五條：資訊公開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但買賣國內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第 12 條

所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

之一： 

1.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一百億

元，交易金額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2.本公司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一百億元

以上，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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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五億元以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行之

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

券，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

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

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

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  

   買賣，或證券商於初級市場認購及依

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

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

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行之

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

券（不含次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證

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

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

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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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五】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本公司設董事五~七人，監察人

一~三人，董事人數授權董事會議定之，其

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

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中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

務至改選董事及監察人就任時為止。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

董事與監察人數目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

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

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非獨立

董事與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

當選名額。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

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

格、持股、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

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悉依公司

法、證券交易法及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

理。 

第十四條：本公司設董事七~九人，監察人

一~三人，董事人數授權董事會議定之，其

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

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中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

務至改選董事及監察人就任時為止。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

董事與監察人數目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

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

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非獨立

董事與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

當選名額。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

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

格、持股、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

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悉依公司

法、證券交易法及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

理。 

依據金

管證發

字第

107034

52331

號配合

董監任

期到

期，將

於 109

年成立

審計委

員會，

因應增

加獨董

席位，

擬提高

公司章

程董事

席位保

留彈

性。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四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Ｏ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Ｏ年十二月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四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Ｏ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Ｏ年十二月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修訂日

期及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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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六】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八條：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每筆資金貸與期限以不超過一年

為原則，如遇特殊情形，得經董事會

同意後，依實際狀況需要延長貸與期

限。 

第八條：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每筆資金貸與期限以不超

過一年為原則，但公司之營業

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期

為準。 

依主管機關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問答集 (108.4) 

三十四、處理準則第 3 條

第 2 項要求修訂 

 

 

 

 

 

 

 

 

 

 

 

 

 

 

 

http://www.fsc.gov.tw/fckdowndoc?file=/%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8%B3%87%E9%87%91%E8%B2%B8%E8%88%87%E5%8F%8A%E8%83%8C%E6%9B%B8%E4%BF%9D%E8%AD%89%E8%99%95%E7%90%86%E6%BA%96%E5%89%87%E5%95%8F%E7%AD%94%E9%9B%86%EF%BC%882019_4%E4%BF%AE%E6%AD%A3%EF%BC%89.pdf&flag=doc
http://www.fsc.gov.tw/fckdowndoc?file=/%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8%B3%87%E9%87%91%E8%B2%B8%E8%88%87%E5%8F%8A%E8%83%8C%E6%9B%B8%E4%BF%9D%E8%AD%89%E8%99%95%E7%90%86%E6%BA%96%E5%89%87%E5%95%8F%E7%AD%94%E9%9B%86%EF%BC%882019_4%E4%BF%AE%E6%AD%A3%EF%BC%89.pdf&flag=doc
http://www.fsc.gov.tw/fckdowndoc?file=/%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8%B3%87%E9%87%91%E8%B2%B8%E8%88%87%E5%8F%8A%E8%83%8C%E6%9B%B8%E4%BF%9D%E8%AD%89%E8%99%95%E7%90%86%E6%BA%96%E5%89%87%E5%95%8F%E7%AD%94%E9%9B%86%EF%BC%882019_4%E4%BF%AE%E6%AD%A3%EF%BC%89.pdf&flag=doc

